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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500万元！平湖按投资额10%给予用户侧储能项目一次性补助！

 5月15日，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公开征求《关于促进平湖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征求意见
稿）意见。

 鼓励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有效调峰作用的新型储能及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建设。以试点示范带动储能高质量发展
，重点突破电网侧和园区共享储能，科学引导用户侧储能发展。

 对企业投资经备案，且容量1MW及以上具有示范意义的用户侧典型场景储能项目，且全量数据接入平湖市电力负
荷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调控的，按实际设备投资总金额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限额500万元。

 以下为原文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促进平湖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持续推动全市能源结构绿色、稳定、可持续化发展，平湖市发改局起草了《关于促进平湖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现自即日起公开征求意见，期限7个工作日（即5月15日至23日）。

 公众如有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

 1、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胜利路380号发改局能源科537办公室，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求
意见”字样。

 2、通过电话向市发改局能源科（电话85630537）反馈。

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5月15日

关于促进平湖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构建我市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持续推动全市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根据《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浙发改能源〔2021〕152号）、《浙江省统筹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和保供稳价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浙政办发〔2022〕6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意见。

 一、支持分布式发电可持续发展

 重点推进工业领域企业屋顶光伏应用覆盖，补齐公共建筑、院校、医院、商业、农业、交通等领域光伏应用发展短
板，推动分散式风机落地建设，探索“农光互补”等项目建设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产品，加大居民光伏
集中连片开发力度。对全量数据接入平湖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调控的分布式发电项目给予补贴政策支
持。

 （一）对工商业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1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二）对学校、医院、党政机关、村社区、景区、车站等公共建筑及公建设施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
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15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三）对“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2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四）对居民集中连片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装机补助，按装机容量给予1元/瓦的一次性补助。

 （五）对分散式风机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15元/千瓦时电价补助。

 二、支持新型储能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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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有效调峰作用的新型储能及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建设。以试点示范带动储能高质量发展
，重点突破电网侧和园区共享储能，科学引导用户侧储能发展。

 （六）对企业投资经备案，且容量1MW及以上具有示范意义的用户侧典型场景储能项目，且全量数据接入平湖市
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调控的，按实际设备投资总金额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限额500万元。

 三、支持空调柔性负荷调控

 鼓励公共机构和商业等领域开展空调负荷柔性聚合调控改造，扩大“虚拟电厂”聚合的负荷总量，提升全市柔性负
荷调控能力。

 （七）对安装空调智能控制设备的单位实施一次性安装补贴，根据柔性最大可调节能力（以中央空调制热＜制冷＞
总功率*20%计算）按50元/千瓦进行补贴。

 四、支持智慧楼宇改造

 打造平湖市智慧楼宇示范应用，积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能源服务等节能服务模式在城市楼宇的应用。

 （八）对既有建筑的智慧楼宇改造项目经平湖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审核，达到智慧楼宇节能模式要求，且全量数据
接入平湖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调控的，按项目实际投资给予10%的一次性补助，最高限额20万元。

 五、支持公用充电桩设施建设

 完善全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十四五”布局规划，科学布点公用充电设施。

 （九）对符合规划建设的公用充电桩按额定充电功率400/千瓦标准进行补助，单个桩补助最高不超过15000元。

 六、相关要求

 （十）以上政策除第九条外项目投资主体必须在我市（不含嘉兴港区）投资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
管理制度，必须在我市成立运维平台或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平台负责运维。

 （十一）光伏项目的建筑物（构筑物）必须符合相关规划，并达到安全要求。农村户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安装光伏
必须经村委会审核，并经镇街道规划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市发改局备案。

 （十二）严格把控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和运行效率。光伏组件转换率多晶硅须达到17%以上，单晶硅须达到20%以
上；新型储能项目应按照工作寿命10年及以上设置，主要设备性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采用锂电池的新建电化
学储能电站，原则上交流侧效率不低于85%、放电深度不低于90%、电站可用率不低于90%、充放电次数不低于6000次
。

 （十三）补助项目需经投资单位申报、市发改局会同财政局、市供电公司等部门审核。

 （十四）统筹差别化电价、用能权交易、上级补助等资金，用于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项目补助，如有缺口由市财政资
金补充。

    （十五）本政策意见涉及补助项目范围为：从2023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竣工或投产的绿色低碳能
源项目。光伏项目在2023年12月31日前并网的，仍执行《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
若干意见》（平政办发〔2021〕67号）。本政策意见与我市其它政策有重叠、交叉的，按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
执行。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95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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